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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E4_BC_9A_c45_74231.htm 第一，不能以该债权抵销其对合

伙企业的债务； 第二，不能代位行使B 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

份额。 可以行使的权利： 第一，乙可以以B从合伙企业分得

的收益来偿还其债务。 第二，乙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强制

执行B在合伙企业财产中的财产份额用于清偿。 考点七：入

伙与退伙：入伙的新合伙人对于入伙前的企业债务承担连带

责任，退伙人对退伙之前的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 通知退

伙的条件；合伙协议未约定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的，合伙人

在不给合伙企业事务执行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可以退伙，

但应当提前30天通知其他合伙人。 当然退伙的情形： ①死亡

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； ②被依法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； ③

个人丧失偿债能力； ④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合伙企业中的

全部财产份额。 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，可以决议将其除名

： ①未履行出资义务； ②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

损失； ③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。 考点八：合伙

企业解散的原因 考点九：财产的清偿顺序。 考点十：合伙企

业解散后，原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连

带责任，但债权人在5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，该责

任消灭。 C如果是甲公司职能部门不能作为保证人；如果C 

是甲公司的分公司，如果有甲公司法人书面授权的，C作为

分公司可以作为保证人。 另外要注意以下几点： 第一，保证

担保的范围未约定的，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、

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。 第二，保证方式未



约定，视为连带责任保证。 第三，保证期间未约定的，保证

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。 考点三：一般保证

人的先诉抗辩权。 考点四：保证期间对应的法律效力。 接上

例：买卖合同的约定， B应当在2006年1月1日之前支付货款。

如果到期B企业不支付，A对B提起诉讼的时效为普通时效，

应当从2006年1月1日－2008年1月1日。A与C签订的保证合同

如果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，保证期间为1月1日－7月1日。 考

点五： 第一，保证期间，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

的，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。 第二

，债务人转让自己的债务，首先要经过债权人的同意，还需

要经过保证人书面同意，如果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，保证

责任解除。 第三，债权人和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时必须经

过保证人书面同意，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，保证责任解除

。 二、抵押 考点一：抵押财产的范围 考点二：抵押物转让 

手写图示041-07 例如：A企业向B银行贷款100万元，借款期间

为05年1月1日－06年1月1日，C以自己的设备提供抵押，如

果C将设备在05年7月1日转让给D，根据规定，在抵押期间抵

押人转已经登记的抵押物时，应当通知抵押权人，并且告知

受让人转让物抵押的情况。 考点三：抵押权因抵押物灭失而

消失，因灭失所得的赔偿金，应当作为抵押财产。 三、质押 

考点一：质押合同的生效 考点二：质押担保的范围 四、留置 

考点一：可以行使留置权的合同：保管合同、运输合同、加

工承揽合同。 考点二：债权人与债务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，

债权人留置财产后，债务人应当在不少于两个月的期限内履

行债务。 五、定金 考点一：定金的数量不能超过标的的20%

，超过20%的，超过部分无效。 考点二：定金合同从实际交



付之日起生效。 考点三：实际交付定金时，如果实际交付的

金额多于或者少于约定数额的时候，视为变更定金合同。收

受定金一方提出异议并拒绝接受定金的，定金合同不生效。 

第六节 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考点一：合同的变更 是指在合同的

主体不改变的情况下，改变的合同的内容，但是合同的性质

和标的的性质不能改变。 考点二：合同转让 （一）合同权利

转让 （1）债权人转让权利，不需要经债务人同意，但应当

通知债务人。未经通知，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。债务

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，债权让与行为生效。 （2）债权人

转让主权利时，附属于主权利的从权利也一并转让，受让人

在取得债权时，也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